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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或“立思辰”）

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邦科技”）向广东粤财信托

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6,000万元，期限1年，本公司为上述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。该融资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发

行的信托计划提供。 

上述担保事项已经于2018年3月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表决情况为：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2人，实际参会董事12人，会议以同意

12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。 

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1996年06月25日 

3、公司注册地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A座10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邦文 

5、注册资本：22,652.50万人民币 

6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教

育咨询；文化咨询；工艺美术设计；展厅的布置设计；文艺创作；组织文化艺术

交流活动（不含经营性演出）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会议服务；计算机技术培训；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计算机系统服务；基础软件服务、应用软件服务；销售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

通讯设备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

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7、与本公司的关系：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（公司持有其100%的股权） 

8、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康

邦科技总资产为110,815.49万元，负债总额为77,506.18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为32,843.75万元，2016年度营业收入78,715.83万元，利润总额

17,498.28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,148.77万元，以上为康邦科

技合并报表数据。 

截至2017年9月30日，康邦科技总资产为112,828.06万元，负债总额为

70,713.21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2,114.85万元，2017年1-9月

营业收入35,413.77万元，利润总额为2,690.27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为2,673.17万元。以上为康邦科技合并报表数据，以上数据尚未经审计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债权人：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； 

2、担保金额：人民币6,000万元； 

3、担保期限：1年； 

4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 

四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后,公司

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3,612.76万元，其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.58%,

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3,902.92万元，其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.89%，

除对北京清科辰光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提供回购担保外全部为对下属全资

及控股公司的担保，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为了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及进一步支持全资下属公司发展，根据康邦科技的



资金需求情况，为其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

展，提高其经营效率。上述公司财务状况稳定，经营情况良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

财务风险可控。综合考虑以上因素，董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

担保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。因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未要

求其提供反担保。 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以同意12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主要是为了全资子公司业务规模

的扩大，以及经营发展的需要，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在担保期

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。对其提

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。该项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其程序合法、有效。

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的实施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8年3月6日  




